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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遭遇市场，还是市场遭遇矿业
——评“财经”文章《矿业危情时刻》，兼议中国矿业的基本问题

 
钟笑寒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1年，矿业危情时刻，《财经（2002年第1期）》的这篇文章可谓是一语中的。而其副标题“中国矿业权市
场建设步履艰难”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它恰是（我认为的）《财经》这份杂志的灵魂所在：为市场化摇旗呐
喊。

然而，如果将经济学作为科学的话，“摇旗呐喊”就不应该、或者说主要不应该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运用现代
经济科学的缜密逻辑，特别是它关于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信息的思想，我应该遗憾地说，方才这一语不仅是“语
焉不详”，甚至还可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且听我一一道来。（以下对《矿业危情时刻》一文简称《矿》
文，对同一专栏下的《锡都会不会成为南丹第二？》简称《锡》文。）
 
市场：怎一个“放”字了得
 

刚刚放弃“计划经济”的盲从，又祭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旗，这在具有“意识形态治国”传统（黄仁宇语）的中
国实在是不算奇怪。1985年的“大矿大开，小矿放开，强化开采，有水快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口号虽
然颇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味道，但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这一点《矿》文也承认。）然而，最简单的争辨是，这
个市场缺乏流动性，没有自由交易的市场怎么可能是有效率的呢？据此，1996年出台的相关法律被《矿》文称作
了“矿业权市场突破”：

实行有偿开采和允许矿业权市场化流转，最大益处是可以迫使那些不具备规模效益、开采成本过高的小企
业，自愿通过矿业权市场依法出售其矿业权，这样市场之手就会逐渐把采矿权集中到几家大企业手中，杜绝非法
盗采、滥采滥挖等不规范现象。政府只需通过管好矿业权市场，行使矿管职能，就可以管好矿业秩序，而不用再
具体去管某一矿山企业。（《财经》48页）

认为产权明晰就可以具备经济效率，这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本文将稍候讨论其缺陷。这里首先讨论的是，
矿业权市场本质上的不完全性如何导致了市场失败。

规模经济。考虑到矿业开采的前期（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包括安全设施）的固定投入，显然一个完整的
矿业企业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产量越大，平均成本越低。而具有规模经济的市场，企业数目必定很少，
难以具备完全竞争性质。这一点《矿》文是清楚的，并因之对中国矿业的高度分散扼腕叹息。问题是，具有规模
经济的行业能否无需政府干预、仅通过市场自动调节达到效率？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不明确
的。对于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经济的行业来说，由于“自然垄断”阻止了其他企业进入，而打破垄断又是社会不合意
的（分割规模经济的市场会提高产出的平均成本），这样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价格管制就是必需的。对于一个
具有规模经济潜力的行业，经济学则几乎不能说什么：竞争虽然不是最优的（这里是“先下手为强”），但也不一
定坏。不过，对于一类特殊的规模经济行业，特别是具有技术前期投入的企业，政府利用专利权来保护规模经
济，则是经济学认同的。总的来说，规模经济导致了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这样的不完全竞争未必是社会不合意
的，而政府的干预很大程度上也是必要的。

外部性。如果问比尔·盖茨怕不怕盗版者，回答多半是肯定的：他不会认为自己的“规模经济”一定能够打败盗
版。同样的，如果问中国的矿业企业中谁的成本低，回答也是肯定的：小企业！这个违反规模经济原理的咄咄怪
事，原因就是外部性：小企业的生产成本低于它的社会成本，这些社会支付但小企业却不予考虑的成本是广泛
的：对资源的破坏，甚至是对其他矿业企业产权的直接破坏（盗取）、劳工安全和福利、偷逃税款等。如果允许
这样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则“逆向选择”就是必然的结果：劣胜而优汰。当然，这些外部性可以通过完善监管来
解决，但解决外部性的成本必须考虑，显然，大企业消除外部性的成本要低的多。
 
产权：怎一个“明”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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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权的分散。然而，科斯定理认为无论最初的产权如何配置（分散还是集

中），只要产权明晰，就有经济效率。当然，它也承认这是有条件的：如果考虑交易成本，他的结论则完全可能
是相反的。

初始产权真的无关吗？不是！如果初始产权的分配过于分散，则交易成本会大幅度提高！（科斯定理讨论的
情境大多涉及两个利益主体，考虑三个以上的利益主体，可能因为战略性行动（例如“囚徒困境”）而难以达成效
率。）共有地悲剧一般被解读为“产权不清晰导致无效率”，但也完全可以解读为“产权分散导致无效率”。因为在
产权过于分散的前提下，产权是否明晰变得相对不重要：在存在不完全信息时，明晰过于分散的产权成本很高，
名义上的产权清晰实际上难以做到。而这种高信息成本恰是矿业的特征——多在地下作业，坑道纵横交错，
《锡》文中多次提到的矿厂纠纷及产权保护的高成本就是明证。

矿业的产权分散问题肇始于1985年的口号，而1996年的分级管理仍是其延续：正是由于产权分散导致的地方
利益膨胀，使得许多小企业的外部性得不到纠正，才酿成了“南丹”事件这样的恶果。而中央、地方、企业和工
人，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产权的重新配置又要付出多大成本！锡都案例就是典型。这就提醒我们，对
于产权的初始安排必须慎之又慎，不当的初始产权不仅毁坏公平，也极大地损害效率。

产权明晰是唯一重要吗？刚才的分析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我们的结论是，对于矿业，产权不仅要清晰，
而且集中产权似乎是必要的。但不能误会的是，集中产权就是要回复计划经济。产权集中是相对分散产权导致的
混乱经营行为而言的，它与利益主体多元化不矛盾，通过合适的框架，各自的利益可以在完整的矿业产权下分
配。产权集中也不意味着经营权和产权合一（恰好相反，维护分散产权才导致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勾结）。现代
产业的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是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利润动机和企业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发展内在要求的
必要手段。为此，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矿业治理结构，产权所有者（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在赋予矿业经营
企业自主权时，依法保护其开采权，维护规模经济，并通过协议和必要的监管纠正其外部性。
 
尝试性建议
 

成立矿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完整产权的唯一代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享以委员会内部章程规定。委员会作为
产权代表，在内部民主决策的条件下，依法进行探矿权和开采权的拍卖。开采权的拍卖可以包括对就业、环境保
护方面的要求；并鼓励规模经济，对转包和分包加以限制。委员会日常工作是保护开采权，纠正产权不清导致的
外部性，同时保证从其产权中获得收益（通过矿权拍卖和资源税等形式）。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比例根据矿藏
性质在委员会章程中作出明确规定。也可考虑吸纳开采企业的法人代表，甚至当地的住民作为委员会委员。但
是，矿区管理委员会不干预具有开采权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获利行为，严禁矿区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个人和具有开采
权的企业发生利益关系。

通过政府干预，集中业已分散的矿业权。对于由于产权分散已经导致严重问题的矿产，在成立管理委员会
后，应立即进行停产核查整顿。停产企业的工人工资由委员会和原有企业共同承担，委员会垫付的部分从未来的
产权收益中扣除（政府承担产权重置的成本体现所有者义务）。将采矿权通过赎买方式重新集中到委员会。在对
矿区进行全面清理和必要的基础设施重建之后，重新进行拍卖。

完善对矿业开采市场和矿区管理委员会本身的监督。除了通过矿区管理委员会对具有开采权的企业进行监督
外，对于矿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和产品质量，矿业企业安全，以及对矿区管理委员会本身的监督，相关的政府部门
（包括司法部门）也应担负其职责。
 
结语
 

“不完美的和成本高昂的信息，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不完美的竞争：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现实。”希望那些对市
场之神顶礼膜拜的人们，能够把斯蒂格利茨的这句话刻在神像的底座上。否则，无论矿业遭遇市场，还是市场遭
遇矿业，都不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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